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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７

］

１１６

号文核准，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首次向

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３

，

３４０

万股，发行价格人民币

１０．３０

元

／

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人民币

３４

，

４０２．００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１

，

９９３．０８

万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３２

，

４０８．９２

万元。 该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６

日全部到账，并经北京立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京信（深）验字［

２００７

］

２０

号《验资报告》验证确认。

二、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资金使用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承诺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差异金额

１

年产

６０

万套可录

ＤＶＤ

控制板技

术改造项目

６

，

１００ ５

，

０４７．４０ １

，

０５２．６０

２

年产

１２０

万套家庭影院控制板技

术改造项目

５

，

６３０ ４

，

２８０．８８ １

，

３４９．１２

３

年产

１０

万台（套）机顶盒及播放

器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

２

，

９００ ９００ ２

，

０００

４

年产

５００

万件平板电视彩光控制

板技术改造项目

６

，

１３０ ０．００ ６

，

１３０

５

实益达科技园总包工程土建项目

４

，

５００ ４

，

４６８．５０ ３１．５０

合 计

２５

，

２６０ １４

，

６９６．７８ １０

，

５６３．２２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四个项目包括年产

６０

万套可录

ＤＶＤ

控制板技术改造

项目、年产

１２０

万套家庭影院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年产

１０

万台（套）机顶盒及播放器控制板

技术改造项目及年产

５００

万件平板电视彩光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的计划投资额共计

２０

，

７６０．００

万元，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２１

日，前述四个项目累计投入募集资金

１０

，

２２８．２８

万元，未投

入金额

１０

，

５３１．７２

万元。另外，公司将原年产

１００

万套背光产品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变更为实

益达科技园总包工程土建项目，涉及变更投向的募集资金

４

，

５００

万元，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

解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际投资总额

４

，

４６８．５０

万元，与承诺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４

，

５００

万元比较，差异金额为

３１．５０

万元，系该项目的工程结算款尚未完成结算所致。

由于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中的年产

６０

万套可录

ＤＶＤ

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及年产

１２０

万套家庭影院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于

２０１０

年起停止生产和投入、年产

１０

万台（套）机顶盒及

播放器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和年产

５００

万件平板电视彩光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仍将继续生

产且订单持续稳定但无需固定资产投入，因此剩余募集资金实际上将会几乎全部闲置。 为了

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降低财务费用，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８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和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２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将剩余部分募集资金

１０

，

９９０．２８

万

元的用途变更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２

、前次募集资金超募部分使用情况

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总投资额为

２７

，

２８０

万元（其中利用原有固定资产

２

，

０２０

万元，新增总投资

２５

，

２６０

万元将使用募集资金投入），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３２

，

４０８．９２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２８

日将实际募集资金净额超过投资计划部分共计

７

，

１４８．９２

万元用于补

充公司流动资金，并按《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细则》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关程序。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较低的原因

１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的情况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效

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１

年产

６０

万套可录

ＤＶＤ

控

制板技术改造项目

１

，

３２２．５０ ２６１．０２ １７．３５ １８４．０１ １

，

５４４．６７

否

２

年产

１２０

万套家庭影院控

制板技术改造项目

１

，

２２３．５０ ２３２．５５ ６２４．２５ ３０４．８３ ２

，

２４３．９２

否

３

年产

１０

万台（套）机顶盒及

播放器技术改造项目

１

，

１８２ － － －

不适用

４

年产

５００

万件平板电视彩

光控制板技术改造项目

２

，

８１２ － － －

不适用

５

实益达科技园总包工程土

建项目

不适用

－ － －

不适用

２

、公司前次募投项目效益较低的主要原因

（

１

）前次募投项目实际投入金额较小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投入金额为

２５

，

２６０．００

万元，由于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

机对国内外宏观经济的影响及消费类电子产品的市场格局发生变化等原因，实际投入到原募

投项目的合计金额为

１０

，

２２８．２８

万元。公司前次募投项目剩余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实

际投入金额较小。

（

２

）公司现有的产能利用率较低

自

２００８

年以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全球电子信息行业整体陷入低谷，尽管

２０１０

年之

后国内外经济形势有所好转，但受客户订单减少以及公司生产基地整体搬迁等影响，公司产

能利用率从

９０％

降至

６０％

左右，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为

６４．２％

。

（

３

）公司现有业务的综合毛利率水平较低

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自

２００８

年起国内外经营环境逐步恶化，加剧了公司所属

ＥＭＳ

行业的竞争，同时由于国内市场人力成本和生产成本不断上升以及人民币快速升值等因素影

响导致公司盈利水平不高，公司

ＥＭＳ

业务的毛利率水平下滑较快。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１

年，公司综

合毛利率分别为

７．１９％

、

６．８２％

和

５．８１％

，从而也导致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效益较低。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３７

证券简称：实益达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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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存在的项目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３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不超过

８

，

０００

万股（含

８

，

０００

万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４０

，

７４３

万元。 公司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建设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等四个项目。 目前，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尚处于审核过程中，为使投资者充分了解募投无

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存在的相关风险，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募投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效益的测算情况

本次募投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主要生产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产品， 主要

产品包括：

ＬＥＤ

光源产品、

ＬＥＤ

照明灯具产品和其他照明产品。 该募投项目投资总额为

２９

，

６２８．２０

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

２６

，

４７８．２０

万元。

公司在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并做财务评价时，基于编制时点

ＬＥＤ

室内照明产品的市

场价格和盈利水平，同时又结合近年来

ＬＥＤ

室内照明行业的发展状况，对未来

ＬＥＤ

室内照明

的市场发展趋势进行预判。 根据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０

日公司刊登的《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按照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所需的主要生产设备、

生产的产品方案及未来目标客户市场， 公司预测该募投项目投产后，

ＬＥＤ

光源产品的加权平

均市场销售单价为

６５．５１

元

／

只、

ＬＥＤ

照明灯具产品的市场销售单价为

１８０

元

／

只、 其他照明产

品的市场销售单价为

３００

元

／

只，该募投项目全部产品的综合毛利率为

３７．３０％

。 该募投项目建

成并达产后，预计年新增销售收入

５５

，

０７２．３０

万元，年新增利润总额

１４

，

４１２．１０

万元，项目投

资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２６．４２％

，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税后）为

５．４８

年。

二、目前

ＬＥＤ

照明行业市场环境变化对本次募投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测算效益的影响

１

、

ＬＥＤ

照明产品价格变化的影响

自

２０１１

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受投资和出口影响，我国国内

经济增速也逐步放缓。在此背景下，尽管在国内外政府产业政策的推动下，

ＬＥＤ

照明市场快速

增长，但随着

ＬＥＤ

芯片封装工艺技术的不断成熟和

ＬＥＤ

芯片发光效率的逐步提升，

ＬＥＤ

芯片

价格和

ＬＥＤ

照明产品价格逐步下降， 从而对本次募投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

的效益测算造成一定影响。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末，

ＬＥＤ

室内照明部分产品的现时价格已经低于公司本次募投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预测销售单价。 本次募投无锡

ＬＥＤ

室

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测算的

ＬＥＤ

照明产品价格和销售收入情况以及按公司

ＬＥＤ

照明产

品现时价格和重新测算后的销售收入情况如下：

产品类型

数量

（万只）

测算单价

（元

／

只）

销售收入

（万元）

目前实际单价

（元

／

只）

重新测算后

的销售收入

（万元）

ＧＵ１０ １６３．９ ３８ ６

，

２２９．５０ ４０ ６

，

５５６．００

ＧＵ１０

（

Ｔ

）

８３．２ ７５ ６

，

２３７．００ ７０ ５

，

８２４．００

ＭＲ１６ １６４ ３６ ５

，

９０１．６０ ４０ ６

，

５６０．００

Ｂｕｌｂ ５４．６ ４７ ２

，

５６８．３０ ５０ ２

，

７３０．００

ＰＡＲ ６２．４ １３０ ８

，

１０８．１０ ８０ ４

，

９９２．００

灯管

１２４．７ １１０ １３

，

７２１．４０ １２０ １４

，

９６４．００

筒灯

１６．４ １８０ ２

，

９５０．８０ １４０ ２

，

２９６．００

其它

３１．２ ３００ ９

，

３５５．５０ ２５０ ７

，

８００．００

合计

７００．４ －－ ５５

，

０７２．３０ － ５１

，

７２２．００

２

、

ＬＥＤ

照明产品毛利率变化的影响

近三年及一期， 具有

ＬＥＤ

照明业务的国内

ＬＥＤ

同行业部分上市公司的平均毛利率为

２７．９５％

；具有

ＬＥＤ

照明业务的国内

ＬＥＤ

同行业部分上市公司披露的

ＬＥＤ

照明应用产品业务

平均毛利率为

３１．７６％

；国内传统照明行业部分上市公司的平均毛利率为

２４．６９％

。

最近一年及一期，公司

ＬＥＤ

照明业务收入的毛利率分别为

２１％

和

２５％

，从现有情况看，

毛利率水平略低。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基于当时市场环境、

技术发展趋势等因素做出，投资项目经过了慎重、充分的论证，但随着

ＬＥＤ

照明行业市场环境

发生较大变化，

ＬＥＤ

照明行业的毛利率逐年下降，本次募投项目的综合毛利率（

３７．３０％

）存在

不能实现的可能。

目前，

ＬＥＤ

用于普通照明的应用处于起步阶段，由于

ＬＥＤ

照明产品的大规模应用取决于

普通百姓的接受程度、

ＬＥＤ

照明产品的性价比等因素，可能会出现

ＬＥＤ

照明产品的市场推广

普及速度低于预期的风险。 尤其是随着

ＬＥＤ

上游芯片价格的下降和发光效率的提高，

ＬＥＤ

照

明产品价格将逐步下降， 预计该募投项目于

２０１６

年达产时

ＬＥＤ

照明行业市场竞争将更加激

烈，从而将直接影响该募投项目的效益测算，预期效益将可能达不到。 因此，本次募投无锡

ＬＥＤ

室内商业照明生产建设项目能否达到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盈利水平存在不确定

性，特此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实益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３５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依据

（一）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７

日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议

案》、《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等议案，并

向中国证监会上报了申请备案材料。

（二）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４

日， 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

议案》，修订后的《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已经中国证监会备案无异议。

（三）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厦

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厦

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请股东

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四）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

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调整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对象和授予数量的议案》以及《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五）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限制性股票授予完成的公告》，至此，公司已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工作。 授予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授予数量为

３９６．５

万股，授予对象共

１３６

人，授予价格

为

１０．９２

元

／

股。

（六）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王庆保、郭建宗因离职已不符合激

励条件。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２８

，

０００

股的回

购注销。

（七）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分别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会第十

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原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

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陈惠珠、刘伟因离职已不符合激励

条件。 根据“第八章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变更和终止”以及第“第十章 限制性股票的回购

注销”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对激励对象陈惠珠、刘伟的限制性股票之尚未解锁部分全部进行

回购注销，并授权公司董事会依法办理注销手续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施了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

１．５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７．８

元

／

股，其中属于

股权激励人员的股利由公司选择自行派发。

根据《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第七章 公司与

激励对象的权利和义务”的相关规定，公司进行现金分红，激励对象就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

应取得的现金分红在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后由公司代为收取； 因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未能解

锁，公司在按照《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的规定回

购该部分限制性股票时应扣除代为收取的该部分现金分红，并做相应会计处理。 因此，本次

需回购注销的股份不予发放现金股利，由公司按照相关规定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陈惠珠的原授予股份数量为

１０

，

０００

股，刘伟的原授予股份数量为

５

，

０００

股，授予价格为

１０．９２

元

／

股。 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陈惠珠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调

整为

１４

，

０００

股、刘伟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权激励股份调整为

７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７．８

元

／

股。

（八）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９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

经营范围、减少注册资本及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提交

２０１２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注册资本变更为

２２３

，

９０２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九）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减资公告》。 自公告日起

４５

天内公司未收到债权人要求提供担保或提

前清偿债务的请求。

（十）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５

日， 公司完成了对以上不符合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共

２１

，

０００

股的回

购注销。 本次回购注销不影响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继续实施。

二、独立董事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流程及会议决议，公司独立董

事认为：

１

、公司原激励对象陈惠珠、刘伟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

获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２

、因该部分限制性股票在被注销前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的分红派息工作，本次回购股份

数量调整为

２１

，

０００

股，回购价格调整为

７．８

元

／

股。

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注销行为符合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修订稿）》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未侵犯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会对公司的

经营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三、监事会对公司回购注销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限制性股票的核实意见

监事会对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进行核查后认为：

１

、董事会关于调整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数量和价格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同意

公司按调整后的股票数量及价格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

２

、董事会关于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的程序符合相关规定。

公司原激励对象陈惠珠、刘伟已经离职，已不符合激励条件，同意公司回购注销其已获

授但尚未解锁的股份。

四、 北京国枫凯文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回购注销相关限制性股票并减少注册资本的法

律意见书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减资系公司根据《激励计划》的规定，对不符合激励

条件的原激励对象陈惠珠、 刘伟所持有的已获授权但尚未解锁之限制性股票， 实施回购注

销，从而减少注册资本的行为，公司已依法履行相关程序，不存在违反相关规定的情形，亦不

会对公司的依法有效存续构成影响。

五、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单位：股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５９

，

７５０

，

６００ ７１．３４％ －２１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７２９

，

６００ ７１．３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１５９

，

４９５

，

０００ ７１．２３％ －２１

，

０００ １５９

，

４７４

，

０００ ７１．２２％

其中：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

８５

，

９６５

，

８８０ ３８．３９％ ８５

，

９６５

，

８８０ ３８．３９％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３

，

５２９

，

１２０ ３２．８４％ －２１

，

０００ ７３

，

５０８

，

１２０ ３２．８３％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５

、高管股份

２５５

，

６００ ０．１１％ ２５５

，

６００ ０．１１％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６％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６％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６％ ６４

，

１７２

，

４００ ２８．６６％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２２３

，

９２３

，

０００ １００％ －２１

，

０００ ２２３

，

９０２

，

０００ １００％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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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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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6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600811

证券简称：东方集团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会议通

知于

2012

年

11

月

30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各位董事。会议应参加董事为

7

人，实际参会

董事为

6

人，公司董事刘马克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亲自参加本次会议，授权公司副董事长关

卓华先生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经全体董事

通讯表决，一致通过了《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的议案》，具体内容如下：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商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

"

）为我公司控股子公司

东方家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东方家园

"

）下属子公司，东方家园持有其

35%

股权，是其第一

大股东并具有实际控制权。中国家居建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中国建材投资集团

"

）

和

ARCH Household Limited

（以下简称

"ARCH"

）分别持有东方家园家居建材

33%

和

32%

股

权。

东方家园于近期收到中国建材投资集团、

ARCH

以及龙柏资本集团的书面通知， 中国建

材投资集团和

ARCH

的股东已分别将其持有的中国建材投资集团和

ARCH

的全部股份转让

给龙柏资本集团全资子公司

Cypress & kingwin Capital Group Limited

持有。 鉴于中国建材

投资集团和

ARCH

合计持有东方家园家居建材

65%

股份， 龙柏资本集团成为东方家园家居

建材的实际控制人。 根据东方家园家居建材新一届股东会决议：东方家园家居建材董事人数

为

5

人，其中龙柏资本集团派驻

3

名董事，东方家园派驻

2

名董事，董事长由龙柏资本集团派

驻董事担任。 因此，东方家园对东方家园家居建材不再具有实际控制关系。

鉴于上述原因，东方家园家居建材不再纳入我公司合并报表合并范围。 截止

2011

年末，

东方家园家居建材经审计总资产

82,019.69

万元，净资产

-11,652.86

万元，营业收入

90,887.13

万元，净利润

-14,071.03

万元。

表决结果：赞成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十二月五日

证券代码：

002152

证券简称：广电运通 公告编号：临

2012-030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2

年

11

月

3

日《证券

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2012

年

12

月

1

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完成了工商注册登

记手续，取得了广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登记的相关信息如下：

名 称：广州中智融通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注 册 号：

440101000220051

住 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科林路

9

号

法定代表人：叶子瑜

注册资本：伍仟万元

实收资本：伍仟万元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研究、生产、销售、租赁：金融电子设备、货币类自助设备、税务应用设备、计算机

软硬件，及相关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集成开发、销售及技术服务；接

受合法委托对纸币清分机提供日常维护与管理服务、对现金及有价证券提供清分处理服务（涉

及金融业务的项目除外）；货物及技术进出口（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

的须取得许可方可经营）。

特此公告。

广州广电运通金融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2 - 74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收到保荐机构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

平安证券

"

）

《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的函》。公司原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曾年生先生因工作变动，不

再适合继续履行督导职责。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的要求，平安证

券授权林松先生于

2012

年

12

月

1

日起担任公司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继续履行保荐职责。

本次保荐代表人变更后， 公司

2011

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为林松、江

成祺，持续督导期截止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

附：林松先生简历

林松先生，经济学硕士、保荐代表人。 自

2006

年开始，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从事投资

银行工作。

2012

年加盟平安证券，具有

6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曾负责及参与了南京银行

IPO

、

交通银行

IPO

、山西证券

IPO

等

IPO

项目，南京银行配股、兴业银行非公开发行股票、工商银行

A

股可转债等再融资项目的保荐和承销工作，主持了徽商银行、大连银行等多家公司改制或辅

导工作。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069

证券简称：獐子岛 公告编号：

2012 - 75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次公司股权质押的情况

2012

年

12

月

5

日，公司接本公司第一大股东长海县獐子岛投资发展中心（以下简称

"

投资

发展中心

"

）的通知：

1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对外经

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融资提供质押担保。相关

质押登记已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

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2

月

3

日。

2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

万股股份，质押给五矿国际信

托有限公司， 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

司申请的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相关质押登记已于

2012

年

12

月

5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2

月

4

日。

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428,8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45.76%

， 本次将其持有的其中

635

万股用于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

194

股的

0.89%

。

二、公司股权处于质押状态的累计情况

（一）截止本公告日，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25,428,800

股，占公司

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45.76%

，投资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

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199,503,334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28.05%

。 具体情况如下：

1

、

2011

年

1

月

12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3,000

万股），用

于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18,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

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

编号

2011-2

）。

2

、

2011

年

3

月

23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

万股股份

（此部分股份在公司于

2011

年

4

月

21

日实施每

10

股转增

5

股完毕后变更为

450

万股），用于

向长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獐子信用社申请的人民币贷款

6,000

万元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

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1-21

）。

3

、

2011

年

6

月

10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30,000

万元

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6

月

22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34

）。

4

、

2011

年

7

月

21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833,334

股股

份，质押给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为其向中诚信托有限责任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

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44

）。

5

、

2011

年

7

月

27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73

万股股

份，质押给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

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0,000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8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1-44

）。

2011

年

10

月

17

日，投资发展中心向西安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结清部分借款

9,760

万元，解除质

押股份

1,011

万股，剩余质押股份

1,062

万股，剩余借款额

10,240

万元。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0

月

28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68

）。

6

、

2011

年

12

月

8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为其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

申请的人民币

18,000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1

年

12

月

14

日刊登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1-83

）。

7

、

2012

年

3

月

1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100

万股股份，

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向五

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1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2012

年

3

月

5

日，投资发展中

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120

万股股份， 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

公司，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2

亿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

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14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

号

2012-08

）。

8

、

2012

年

3

月

26

日， 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长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獐子信用社，为其向长海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獐子信用社

申请的人民币

9,600

万元融资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30

日刊登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21

）。

9

、

2012

年

10

月

10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300

万股股份，

质押给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向长安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申请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10

月

17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59

）。

10

、

2012

年

10

月

26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1,2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新开路支行，为其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新开路

支行申请的人民币

8,000

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质押担保。详细内容请见公司于

2012

年

11

月

1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2-66

）。

11

、

2012

年

11

月

12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000

万股股

份，质押给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其向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人民币

18,000

万元

的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公告编号：

2012-73

）

12

、

2012

年

12

月

3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00

万股股份，

质押给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为其向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融资

提供质押担保。

2012

年

12

月

4

日，投资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35

万

股股份，质押给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为投资发展中心之子公司大连獐子岛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向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申请的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二） 截止本公告日，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1,

286,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7.21%

，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持有本公

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中，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累积数为

41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711,112,194

股的

0.58%

。 具体情况如下：

2012

年

11

月

12

日，长海县獐子岛褡裢经济发展中心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

414

万股股份，质押给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参与撮合融资业务的客户，为其

向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分行办理

3,000

万元的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公告编号：

2012-73

）

除以上情况外，不存在持有、控制本公司

5%

以上股份股东持有本公司的股份处于质押状

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獐子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019

证券简称：

*ST

鑫富 公告编号：

2012-072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撤销退市风险警示采取的措施及有关工作进展情况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因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

2011

年连续两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均为负值，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公司

股票交易自

2012

年

4

月

27

日起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ST

）。

2012

年

11

月，公司按照董事会关于争取撤销

"

退市风险警示

"

特别处理所制订的具体措

施，积极采取行动，力争尽快消除退市风险，现将有关工作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工作进展情况

1

、继续保持泛酸系列产品的稳定发展，确保公司在泛酸行业的市场地位。

公司持续加强生产、质量、销售、安全、环保等管理，泛酸系列产品生产、经营继续保持稳

定。 在加强各项管理的同时，公司不断巩固客户关系和销售渠道，积极调研并开拓有潜力的市

场。

2

、积极培育

PBS/PVB/EVA

三个节能环保新材料产品，在技术、质量、成本、生产稳定、销售

等方面下功夫，力争早日产生效益。

（

1

）

PBS

项目：

11

月份，公司继续对

PBS

一万吨连续法生产装置实施检修，预计检修工作

将延期至

12

月下旬完成。 同时持续开展技术研究，积极探索工艺改进和优化。 目前，欧洲债务

危机对公司

PBS

系列产品市场销售影响较大，预计短期内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

2

）

PVB

项目：积极抓好内部各项降本增效工作，努力提高生产收率；不断优化工艺，努力

提高

PVB

产品生产与质量的稳定性； 积极开拓国内外建筑级与汽车级

PVB

胶片应用市场，并

通过逐步扩大产销量，不断降低生产经营成本；光伏级

PVB

项目获得突破，使用公司

PVB

胶片

的薄膜太阳能公司已通过

TUV

认证测试， 并取得德国莱茵

TUV

检测报告， 目前公司光伏级

PVB

胶片已开始批量销售。

（

3

）

EVA

胶片项目：持续加强内部管理，继续开展

"

降本降耗、提质增效

"

工作，不断提升产

品质量；加强采购供应商管理工作，进行供应商评价、梳理；对部分岗位进行人员优化调整，积

极探索创新绩效考核方案，力求逐步建立高效激励机制；持续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工作，努力

降低应收账款风险。

3

、紧紧围绕公司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产品结构调整。

公司按照董事会批准的恢复《年产

150

吨三氯蔗糖项目》要求，积极督促安庆子公司抓紧

该项目的改造恢复工作，目前该项目设备已基本到位，项目安全诊断报告已进行评审，非标设

备制作加工基本完成，研发、生产车间维修等其他工作按计划在进行中。

4

、合理管控资金，加强应收款催收。

继续加强内部控制，做好货币资金、存货、固定资产等管理工作。 进一步强化应收款管理，

加大应收账款的催收力度；不断提高财务人员素质，多形式进行财务培训，增强财务管理人员

风险防范意识；设置风险预警指标，为企业规避财务风险、改进经营决策、合理配置资源提供依

据。

5

、持续强化原材料采购管理，根据

11

月份市场原材料价格波动，合理安排库存，降低采购

成本，对重大原材料做到货比三家，尽量减少流动环节的费用，强化采购内部管理工作，提高采

购人员工作积极性，积极了解市场最新动态。

6

、公司在

2012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预计公司

2012

年

1－12

月份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

2,000

万元

～3,000

万元。

二、风险提示

1

、若公司

2012

年度继续亏损，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公司股

票可能被暂停上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

、公司董事会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有关公司的信息披露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

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证券代码：

000917

证券简称：电广传媒 公告编号：

2012－072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解除为子公司贷款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2011

年

3

月

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湖南省有线电视

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团贷款提供短期担保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29

日发布

的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银团贷款提

供短期担保的公告》和

2011

年

3

月

5

日发布的《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此项担保主要是为保障湖南省有线网络股权重组的顺利推进，以便

办理各市县广电局（台）持有的相关有线网络公司股权的过户手续。此项担保为短期担保，担保

总额不超过

33

亿元，在湖南有线集团股东完成变更并将相应股权再次质押之后解除。 上述有

线网络股权重组工作已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完成。

2012

年

12

月

4

日， 公司收到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出具的 《股权出质变更登记通知

书》，公司与控股子公司华丰达有线网络控股有限公司以持有的湖南省有线电视网络（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出质办理了质押手续，公司的上述担保责任已解除。

特此公告

湖南电广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0995

证券简称：

ST

皇台 编号：

2012-49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12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除独立董事吴晓萍女士外的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

日以电话方式发出了召开公司第五届董

事会

2012

年第

8

次临时会议的通知。 本次会议于

2012

年

12

月

4

日上午以现场和通讯的方

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10

名，实到

9

名，独立董事吴晓萍未出席本次会议，也未委托其他董

事代为表决。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审议事项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1

、以

9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以本公司土地资产为抵押向兰州市

城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雁滩信用社申请最高额为

5000

万元流动资金借款的议案》。

2011

年

11

月， 本公司以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西关街新建路

55

号的土地资产为抵

押获得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分行西固支行

3000

万元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一

年。 贷款到期后，本公司已归还了全部借款及利息（年利率为

9.184%

，利息总额为

275.52

万

元），并解除了对该宗土地的抵押。

现同意以本公司上述土地资产为抵押， 向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雁滩信用社

申请最高额为

5000

万元的流动资金借款，期限一年。 该宗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190145.83

平方

米，土地证号为：武国用（

2011

）第

091

号 ，账面原值为

3400

万元，账面净值为

2696.02

万元

（截止

2012

年

11

月

30

日），评估值为

10235.17

万元。

2012

年

12

月

4

日，兰州市城关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雁滩信用社已向本公司发放了

3000

万元借款（年利率为

7.8%

，到期利息总额为

234

万元），其余

2000

万元将根据公司实际需求

陆续到位。

特此公告。

甘肃皇台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2

年

12

月

4

日

股票简称：石油济柴 证券代码：

000617

公告编号：

2012-022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大资产重组实施进展情况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9

月

5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2

］

1170

号《关于核准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批复》，核准本公司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报告书（修订稿）等

相关文件刊登在

2012

年

9

月

7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上。 目前，本公

司仍在按照中国证监会核准文件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 积极实施重大资产重组的相

关工作。 现将有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1

、资产交割财务审计已经结束，与交易对方协商交易价款取得一致意见。

根据审计报告测算， 公司持有宝鸡石油钢管有限责任公司

21%

的股权交割价款为

251,

183,221.46

元，其中定价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归属于公司的损益为

-694,905.24

元；

公司持有咸阳宝石钢管钢绳有限公司

28.67%

的股权交割价款为

66,354,425.09

元，其中定价

基准日至交割审计基准日期间归属于公司的损益为

-2,456,115.73

元。

上述两股权转让价款合计为

317,537,646.55

元。

2

、截至公告前，正在准备工商变更所需相关资料。

本公司将继续加紧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并将按相关规定及时公告实施进展情况。

二、其他重要提示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

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济南柴油机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12

月

6

日


